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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代表團體會晤與代表團體會晤與代表團體會晤與代表團體會晤

(立法會CB(2)1570/00-01(01)及 (02)號文件 )

《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》

建議把酒精濃度不超過 30%的含酒精飲品 (葡萄酒除外 )
的稅率由 30%增加至 40%

香港啤酒業聯盟 (下稱 “聯盟 ”)葉振南先生向委
員扼述聯盟的意見書 (立法會 CB(2)1570/00-01(01)號文
件 )。聯盟反對把酒精濃度不超過 30%的含酒精飲品 (葡萄
酒除外 )的稅率由 30%增加至 40%的建議，理由如下  ——

(a) 建議調高稅率不會為政府帶來預期的額外稅收

鑒於目前的經濟環境，消費 對價格極之敏

感，增加啤酒的零售價幾乎肯定會令整體消費

進一步下降。再 ，增加零售價會驅使消費

選購較廉價的啤酒，導致購買啤酒應課稅值下

降。

(b) 有關建議會把不公平的價格負擔加諸一般消費

身上

由於啤酒佔本港所有含酒精飲品市場的 90%，
因此，增加啤酒稅率對普羅大眾造成的負面影

響，較增加多種其他銷售量較少的產品的稅率

所造成的影響更為廣泛；

(c) 有關建議會打擊飲食、服務及娛樂行業

售賣啤酒的收入對飲食業尤其重要，因為飲食

業 購 入 的 數 量 佔 本 港 啤 酒 市 場 總 銷 售 量 的

40%。在目前的市況下，食肆、酒吧及娛樂場
所不大可能把增加稅率後的任何價格增幅轉嫁

予消費 。倘若其業務的邊際利潤被進一步蠶

食，業內所有從業員的生計亦會連帶受影響。

(d) 有關建議會促使港人進一步跨境消費

建議的增幅會令本港與深圳的啤酒產品價格差

距進一步擴大，更容易吸引消費 跨境購物、

用膳及飲酒。這情況不僅會打擊本港的啤酒

業，亦會使正疲於應付業務倒退的食肆、酒吧

及娛樂場所雪上加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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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卡拉OK條例關注組、酒吧協會及香港飲食業聯
合總會的代表認同聯盟在上文第 1段表達的關注。

《 2001年收入 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

飛機乘客離境稅

3. 港聯直升機有限公司 (下稱 “港聯 ”)謝天賜先生
簡述港聯提交的意見書 (立法會CB(2)1570/00-01(02)號文
件 )。港聯反對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建
議。港聯認為，值得留意的是，雖然建議增收的 30元稅
款只佔國際航班飛機乘客的整體開支的小部分，但對直

升機乘客則影響甚大。在扣除現時的 18元乘客登機費
後，淨增收的稅款將高達 62元，相當於直升機平均票價
的 5%，亦相當於該公司已計劃推出的折扣票價的 10%。
再 ，劃一徵收的稅款，對國際航空業各公司而言尚算

一視同仁，但向直升機營辦商開徵此項相當於直升機票

價 5%的稅款，實無異於一項懲罰性措施，尤其在對票價
升跌非常敏感的珠江三角洲區域內，還須面對渡輪及巴

士等競爭對手。由於有多種交通工具可供選擇，直升機

乘客對票價升跌非常敏感，更要求物有所值。基於上述

理由，港聯極之擔心，倘若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

離境稅，定必窒礙客運量的增長。

4. 港聯劉紅英小姐補充，與一般人所知的相反，

直升機服務並非為富裕人士而設，而是在旅遊及商務方

面同樣具有效率的公共運輸方式。過去 10年，儘管港聯
向政府租用港澳碼頭直升機場的租金持續上升，但為達

致高裝載系數以維持業務，港聯 8年來並無提高票價。劉
小姐指出，過去 10年，雖然政府向使用港澳碼頭直升機
場的直升機營辦商收取租金，卻從未使用任何資金改善

該處的設施。劉小姐繼而表示，由於直升機營辦商已須

向政府繳付大筆租金，以租用港澳碼頭直升機場，因此，

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建議，勢必令直升

機營辦商難以生存。為此，港聯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對香

港直升機航運業發展的政策，並檢討有關使用港澳碼頭

直升機場的租金收費。

II.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

《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》

建議把酒精濃度不超過 30%的含酒精飲品 (葡萄酒除外 )
的稅率由 30%增加至 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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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張宇人議員詢問聯盟，有關建議增加啤酒的稅

款，當中有多少會轉嫁予商人。聯盟祈偉信先生回應時

表示，香港有超過 500種不同的啤酒產品，因此很難就該
問題給予肯定的答案。但他認為，以每罐啤酒而言，轉

嫁予商人的增幅可介乎 2毫至 4毫不等。張議員繼而詢
問，食肆、酒吧及卡拉OK場所會否考慮把啤酒價格的增
幅轉嫁予消費 。卡拉OK條例關注組、酒吧協會及香港
飲食業聯合總會的代表表示，現時的經濟尚未完全復

甦，業界不會這樣做。

政府當局

6.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，政府當局認為增幅

十分溫和，相信不會對啤酒的銷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

響。以較受歡迎的啤酒品牌而言，此項建議實際上只會

令每罐啤酒的稅款增加約 6仙至 2毫 6仙。庫務局副局長繼
而表示，他會向委員提供資料，說明不同品牌的啤酒在

建議下的稅款增幅與按最新市場調查所得有關零售價格

變動的比較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及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

(立法會CB(2)1570/00-01(03)及 (04)號文件 )

7.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就《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》
調高車輛牌照費及駕駛執照費的稅收建議提出的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屬技術性質，並察悉政府當局就委員在

2001年 5月 11日的上次會議就有關運輸的牌照費提問所
作的回應。

8. 鄭家富議員提到第二份文件，當中載述 2001年 3
月的收費泊車位使用率調查的結果。他認為收費泊車位

的平均使用率既然只得 78%，實無須增加收費泊車位的費
用，以便把收費泊車位的使用率維持在 85%以下。運輸署
助理署長回應時表示，根據 2001年 3月的收費泊車位使用
率調查，在繁忙時間的使用率為 86%，在油尖旺、荃灣及
元朗等繁忙地區，在繁忙時間的使用率介乎 94%至 98%不
等，因此有需要調高收費泊車位的費用。

《2001年收入 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

飛機乘客離境稅

9. 港聯關注到，當局建議擴大飛機乘客離境稅的

徵稅範圍，以包括在港澳碼頭直升機場離境的直升機乘

客。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，政府當局理解此項建議

或會令港聯受影響，但當局始終認為此舉既公平又適

當，因為在香港國際機場離境的直升機乘客，現時已須

根據《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》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。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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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局副局長繼而表示，據他所知，使用直升機服務在港

澳碼頭直升機場離境的人數已穩定上升。關於港聯須承

擔的營業費用，以及整個直升機航運業的未來發展，庫

務局副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樂意分開處理該等事宜。主

席建議把此等事項轉交經濟事務委員會考慮，委員表示

同意。

政府當局

10. 劉健儀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基於在香港國際機

場離境的直升機乘客現時已須根據《飛機乘客離境稅條

例》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，因而擴大上述稅項的徵收範

圍，以包括在港澳碼頭直升機場離境的直升機乘客。此

論據實屬謬誤，因為現時在香港國際機場的直升機營辦

商只須繳付約 550元的直升機場著陸費用，而在港澳碼頭
的直升機營辦商則須按每程每名乘客支付 50元的固定費
用，作為向政府繳付的租金。由於每架直升機的最高載

客量為 12人，因此向政府繳付的費用總額為每程 600元。
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，由於租金收費既非稅項，亦

非向直升機乘客收取的費用，直升機公司應向乘客收回

何種程度的租金，屬公司的商業決定。庫務局副局長繼

而表示，鑒於港澳碼頭直升機場與香港國際機場直升機

場在地點、服務範圍及市場服務需求方面各有不同，把

兩 的租金待遇加以比較，根本毫不相關。庫務局副局

長答允向委員提供資料，說明港聯支付的租金收費，以

及香港國際機場的直升機營辦商支付的各項費用。

政府當局

11. 主席總結討論，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代表

團體表達的意見／關注。政府當局表示同意。

III.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

12. 委員同意於 2001年 5月 29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
次會議，繼續與政府當局討論該兩條條例草案，以及開

始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

13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40分結束。

立法會秘書處

2001年 9月 19日


